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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赣法办字〔2019〕19 号

省委依法治省办 省委组织部 省司法厅 省普法办

印发《关于在全省新提任厅级领导干部中开展

法律法规知识考试的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委依法治市办、党委组织部，各设区市司法局、普法

办，省委各部门,省直各单位，各人民团体：

现将《关于在全省新提任厅级领导干部中开展法律法规知

中共江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
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
江 西 省 司 法 厅
江西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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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考试的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

中共江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

江西省司法厅 江西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9 年 10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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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全省新提任厅级领导干部中开展

法律法规知识考试的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

新战略，提升领导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

推动发展、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的能力。依据《党政领导干部

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

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》《中组

部、中宣部、司法部、人社部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

制度的意见》和《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的

意见》《中共江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关于统筹推进全面

依法治省“八大示范工程”工作方案》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、省委关于法治建设的决

策部署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

个维护”，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领导，坚持

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，在全省新提任厅级领导干部中开展法

律法规知识考试，大力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，

切实提高领导干部法治素养，不断促进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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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行法治理念，为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、感恩奋

进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

障。

二、考试对象和组织形式

（一）考试对象

全省新提任为厅级领导职务的干部。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

或通过的人选、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选按照《关于对省人大

选举和任命的人员进行宪法知识任前考试的意见》（2018 年 12

月 20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25 次主任会议通过）执行。在

五年内参加过考试的干部不再参加。

（二）组织形式

每季度集中组织一次，考试采用开卷笔试，限时独立完成，

参考人员为上一季度新提任厅级领导职务的干部。

三、考试内容和考试题型

（一）考试内容

1.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。

2．《宪法》。

（二）考试题型

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，题型为单选题、多选题、判断题、

简答题等四类，考试时间为 45 分钟，60 分(含 60 分)以上合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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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 分（含 90 分）以上优秀。

四、纪律要求

（一）应试人员有作弊等违纪行为的，取消考试资格。

（二）加强对题库的管理，确保新提任厅级领导干部法律

法规知识考试的公平公正；考试工作人员有失职或泄密等违纪

行为的，责成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党纪、政纪处分。

（三）考场出现泄密的，应立即终止考试。

（四）在考试中如遇到重大问题，应及时向省委请示报告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明确责任分工。在全省新提任领导干部中开展法律

法规知识考试工作由省委依法治省办负责总协调、总调度，具

体工作由省司法厅、省普法办组织实施；省委组织部负责提供

新提任厅级领导干部名单。监考人员由省司法厅、省普法办抽

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；省司法厅、省普法办负责聘请法律专家

出卷并评卷，并建立试题库，每次考试试题从试题库中随机抽

取。

（二）强化结果运用。考试成绩通报参考者所在单位党委

或党组，并在适当范围进行公布；考试成绩不合格者，下季度

补考一次，补考成绩优秀或合格的，按合格记录，补考成绩不

合格的，由所在单位党委或党组通报批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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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在全省新提任厅级领导干部中开展

法律法规知识考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省的基础性工作，是切实

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。要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行之有

效的形式，组织有声势、有深度的宣传，营造我省全面推进依

法治省的浓厚氛围。

抄送：中央依法治国办，中组部，司法部，全国普法办。

中共江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8 日印发


